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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登记管理条例》简述 

2010 年 11 月 19 日，国务院颁布《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登记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新条例”），

将于 2011 年 3 月 1 日起实行。新条例是继今年 1月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和公安部联合颁布《关

于进一步加强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登记管理的通知》、今年 2 月国家税务总局颁布《外国企业常

驻代表机构税收管理暂行办法》之后，国务院针对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以下简称“代表机构”）

再发的新法规。新条例在其生效日同时废止了 1983 年经国务院批准、由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发

布的《关于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登记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原办法”）。原办法与现时的社会

经济环境和法律制度相比已显示出较为明显的滞后性，而新条例则对代表机构从设立到开展业务活

动的各个方面有了更新更明确的规定，具体内容介绍见下文。 

1、 明确界定代表机构的性质和业务范围 

新条例明确规定，代表机构是指外国企业依照新条例规定，在中国境内设立的从事与该外国企业业

务有关的非营利性活动的办事机构。代表机构不具有法人资格。除中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

协定另有规定的之外，代表机构不得从事营利性活动。新条例规定代表机构违反其规定从事营利性

活动的，由登记机关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没收专门用于从事营利性活动的工具、设备、原材

料、产品（商品）等财物，处以 5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登记证。 

新条例规定了代表机构可以从事的业务活动范围，包括与外国企业产品或者服务有关的市场调查、

展示、宣传活动；与外国企业产品销售、服务提供、境内采购、境内投资有关的联络活动。新条例

特别指出：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规定代表机构从事前款规定的业务活动须经批准的，应当取

得批准。 

2、 完善有关登记管理制度 

新条例明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及其授权的地方工商行政管理局是代表机构的登记和管理机关

（以下简称“登记机关”）。 

新条例对代表机构的首席代表、代表的任职条件作了规定，其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担任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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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代表、代表：1）因损害中国国家安全或者社会公共利益，被判处刑罚的；2）因从事损害中国国

家安全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等违法活动，依法被撤销设立登记、吊销登记证或者被有关部门依法责令

关闭的代表机构的首席代表、代表，自被撤销、吊销或者责令关闭之日起未逾 5年的；3）国家工

商行政管理总局规定的其他情形。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新条例的规定，外国企业申请设立代表机构，应当提供外国企业存续 2年以上

的合法营业证明以及同外国企业有业务往来的金融机构出具的资金信用证明，根据国家工商行政管

理总局和公安部于 2010 年 1 月颁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登记管理的通知》，

上述合法营业证明以及资金信用证明应当经过外国企业隶属国家或地区公证机关和中国驻该国或

地区使领馆的公证和认证。 

新条例还对代表机构的变更登记和注销登记提出了具体要求，规定代表机构应当自登记事项发生变

更之日起或注销事项发生之日起 60 日内申请变更或注销登记。外国企业的有权签字人、企业责任

形式、资本（资产）、经营范围以及代表发生变更的，外国企业应当自上述事项发生变更之日起 60

日内向登记机关备案。逾期未办理的代表机构，将受到登记机关的罚款，严重的，可能予以吊销代

表机构登记证。新条例还进一步要求外国企业应当就代表机构的设立、变更在登记机关指定的媒体

上向社会公告。 

新条例还确立了代表机构的年度报告制度：要求代表机构应当于每年 3 月 1 日至 6月 30 日向登记

机关提交年度报告，对外国企业的合法存续情况、代表机构的业务活动开展情况及其经会计师事务

所审计的费用收支情况等相关情况 

3、 驻在场所的选择和驻在期限 

1）允许代表机构自行选择驻在场所。代表机构的驻在场所由外国企业自行选择。但同时授权有关

部门根据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需要，可以要求代表机构调整驻在场所，并及时通知登记机关。 

2）允许外国企业自主决定代表机构的驻在期限，但不得超过外国企业的存续期限。新条例未对代

表机构登记证的有效期限做出规定，根据现有的实践以及《关于进一步加强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

登记管理的通知》的相关规定，登记机关对申请设立和延期的代表机构统一颁发有效期限为一年的

登记证。 

4、 明确了代表机构的罚则 

对于代表机构可能存在违反新条例的行为，包括未经登记、擅自设立代表机构或者从事代表机构业

务活动的；代表机构违反本条例规定从事营利性活动的；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

真实情况，取得代表机构登记或者备案的；超范围开展业务活动的等，新条例规定了登记机关的处

罚职权和处罚方式，处罚方式主要有责令改正、责令停止活动、罚款；在最严重时登记机关可处以

吊销登记证。例如，新条例规定未经登记，擅自设立代表机构或者从事代表机构业务活动的，由登

记机关责令停止活动，处以 5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的罚款。代表机构提交的年度报告隐瞒真实情

况、弄虚作假的，由登记机关责令改正，对代表机构处以 2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

重的，吊销登记证。 

如果您对上述内容有任何疑问，敬请不吝垂询，非常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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